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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百日咳流行趨勢及疫情現況 

 

葉倪君＊、陳秋美、郭宏偉、劉定萍 

 

摘要 

百日咳為一種侵犯呼吸道且具高度傳染性的疾病，2001–2014 年我國百日咳病

例以未滿 1 歲嬰兒為多，該年齡層發生率自 2001 年起逐年上升，2014 年發生率為

2001 年的 14 倍；歷年共計 3 例死亡，均為出生未滿 2 個月之嬰兒。2014 年 8 月

起，本土百日咳當年累積病例數高於過去 2 年同期；2014 年病例發病至通報日距，

平均約達 20 日之久。此外，2014 年共發生 17 起群聚事件，其中家庭群聚占 94%，

2 歲以下嬰幼兒感染源主要為同住成人或兒童，病例於通報時多已形成群聚事件。

百日咳初期症狀與感冒類似，臨床上不易鑑別，醫師應提高警覺，以及早發現症

狀不典型的青少年或成人病例，避免傳染家中嬰幼兒。 

 

關鍵字：百日咳、流行趨勢、家庭群聚  

 

百日咳為一種侵犯呼吸道的急性細菌性疾病，具高度傳染性，主要經由飛沫

傳染，潛伏期為 6–20 天，通常為 9–10 天，很少超過 14 天，暴露者中約二分之一

屬無症狀感染、三分之一暴露後可能發病，2001至 2014 年共計 617 例百日咳病例，

其中境外移入病例（3 例）占 0.5%，我國百日咳本土病例趨勢無明顯季節性（圖

一）。百日咳好發於五歲以下幼童，而六個月以下的嬰兒是併發症與死亡的高危險

群[1]，其他年齡層亦具有可感染性[2]，惟症狀輕微或不明顯，常被忽略而未就醫，

進而傳染給家中免疫力較差的嬰幼兒。百日咳病程可分為三階段[3]，初期為黏膜

期，此時傳染力強但症狀不明顯，只有輕微咳嗽等類似感冒症狀，持續 1–2 週後

症狀演進為陣發性咳嗽，此時傳染力逐漸降低，惟咳嗽或哮喘仍可持續 1–2 個月

或更長，最後進入恢復期，此時已不具傳染力，咳嗽逐漸減少且較不嚴重，可能

持續咳嗽 2–3 週後痊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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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歷年（2001–2014 年）疾病管制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資料顯示，本土百

日咳年病例數呈上升趨勢（圖二），斜率為 4.94 (p <0.05)，病例以未滿 1 歲嬰兒為

多（占 43.6%）；未滿 1 歲嬰兒發生率逐年上升（斜率為 1.31，p <0.05），2014 年

未滿 1 歲嬰兒發生率（每十萬人口 20.4 人）約為 2001 年（每十萬人口 1.5 人）的

14 倍（圖三）；歷年共計 3 例百日咳病例死亡，均為出生未滿 2 個月之嬰兒，分別

於 2003 年、2010 年、2013 年發病，歷年未滿 1 歲嬰兒致死率約為 1%，較開發中

國家(4%)為低[4]，略高於美國(0.5%)及瑞典(0.7%)等已開發國家[5–6]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一、我國歷年各季本土百日咳病例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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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、我國 2001–2014 年本土百日咳病例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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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 2014 年病例數高於前 2 年，且自 2014 年 8 月起，本土百日咳當年累積

病例數高於過去 2 年同期（圖四）。截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，2014 年 77 例病例中，

35 例為散發病例、42 例為群聚事件個案；年齡分布以未滿 1 歲嬰幼兒為多（40 例，

51.9%），其中又以出生未滿 2 個月嬰兒為主（30 例）；其餘年齡層占比分別

為 1 至 2 歲（6 例，7.8%）、3 至 10 歲（5 例，6.5%）、11 至 20 歲（14 例，18.2%）

及 21 歲以上（12 例，15.6%）。病例發病至通報平均日距為 20.7 天（中位數 14 天、

四分位距 22 天），進一步分析該年 35 例散發病例發病至通報平均日距為 15.2 天

（中位數 11 天、四分位距 12.5 天）、42 例群聚事件病例平均日距則達 25.3 天

（中位數 16.5 天、四分位距 29 天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四、近三年本土百日咳累積病例增加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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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、我國 2001–2014 年各年齡層本土百日咳發生率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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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分析 2014 年 17 起群聚事件，其中 16 起為家庭群聚、1 起為校園群聚。16

起家庭群聚事件中，14 起群聚含 2 歲以下嬰幼兒感染病例，經疫調資料顯示，這

些嬰幼兒病例，感染源包括（外）祖父母、父母、手足及表兄弟姊妹。 

百日咳發病至通報平均日距長，係因成人感染初期症狀輕微，與一般感冒相

似或症狀不明顯，容易被民眾忽略並且醫師不易診斷。若至臨床出現百日咳特異

症狀，才被懷疑感染而通報，可能已傳染家中不具免疫力之嬰幼兒；嬰幼兒一旦

遭受感染，可造成重症甚至死亡[5]。因此家中有嬰幼兒的民眾若出現咳嗽症狀，

應注意個人衛生習慣及咳嗽禮節，避免與嬰幼兒接觸，儘速就醫並按醫囑完成治

療；臨床醫師若發現病患（不論年齡大小）咳嗽至少 2 週[7]，應懷疑是否罹患百

日咳，進一步詢問病患是否有陣發咳嗽、吸入性哮聲或咳嗽後嘔吐等症狀，並依

百日咳病例定義即時通報，及早啟動防治措施，以期發現症狀不典型的青少年或

成人病例，降低嬰幼兒感染百日咳及發生重症的風險。接種疫苗仍為預防百日咳

最有效的方法，家中有嬰幼兒的民眾，應依現行預防接種政策按時帶嬰幼兒前往

接種，我國目前提供出生滿 2、4、6 及 18 個月（因應五合一疫苗缺貨，第四劑暫

延至出生滿 27 個月）幼兒免費接種一劑白喉、破傷風、非細胞性百日咳、b 型嗜

血桿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疫苗(DTaP-Hib-IPV)，及滿 5 歲至入國小前免費接

種一劑減量破傷風、白喉、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(Tdap-IPV)。

我國 2012 年出生世代五合一疫苗基礎劑接種完成率達 97.3%、2012 年 9 月入學國

小一年級生 Tdap-IPV 疫苗接種率達 98.0% [8]；惟 6 個月以下嬰兒尚未完成 3 劑基

礎劑，必須藉由身旁成人接種疫苗來達到間接的保護力，建議醫療照護人員、孕

前婦女、孕婦及嬰兒照顧者自費追加接種 1 劑百日咳疫苗(Tdap)，期能藉由成人接

種疫苗來保護相對有重症風險的嬰幼兒族群，同時也可減少百日咳在醫院或機構

發生群聚的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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